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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单位名称
	存在问题
	处理意见
	处理依据

	1
	巴中琨硕质量检测有限公司
	1.根据水利部公告要求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缺少部分标准或方法；
2.档案管理不规范，未编制目录，未按照归档要求进行装订。
	限期整改，期限三个月；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，依法处理并记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不良行为记录。
	1.水利部《关于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水利部公告〔2023〕18号）附件2：《各专业类别主要检测项目、参数及必须依据标准对应表》；
2.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（RB/T 214-2017第4.5.14款）；
3.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36号）第十五条；
4.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水建设〔2019〕306号）第十二条第一款。

	2
	四川省则天锦和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
	1.根据水利部公告要求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缺少部分标准或方法；
2.档案管理不规范，未编制目录，未按照归档要求进行装订。
	限期整改，期限三个月；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，依法处理并记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不良行为记录。
	1.水利部《关于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水利部公告〔2023〕18号）附件2：《各专业类别主要检测项目、参数及必须依据标准对应表》；
2.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（RB/T 214-2017第4.5.14款）；
3.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36号）第十五条；
4.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水建设〔2019〕306号）第十二条第一款。

	3
	四川江南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
	1.根据水利部公告要求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缺少部分标准或方法，部分设备不满足要求；
2.授权签字人的授权不规范。
	限期整改，期限三个月；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，依法处理并记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不良行为记录。
	1.水利部《关于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水利部公告〔2023〕18号）附件2：《各专业类别主要检测项目、参数及必须依据标准对应表》；
2.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（RB/T 214-2017第4.5.14款）；
3.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36号）第十五条；
4.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水建设〔2019〕306号）第十二条第一款。

	4
	四川坤鑫工程检测有限公司
	1.根据水利部公告要求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缺少部分标准或方法，部分设备不满足要求；
2.个别退休的检测人员未购买意外保险；
3.不合格台账记录信息不全。
	限期整改，期限三个月；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，依法处理并记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不良行为记录。
	1.水利部《关于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水利部公告〔2023〕18号）附件2：《各专业类别主要检测项目、参数及必须依据标准对应表》；
2.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（RB/T 214-2017第4.5.14款）；
3.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36号）第十五条；
4.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水建设〔2019〕306号）第十二条第一款。

	5
	四川路航建设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
	1.根据水利部公告要求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缺少部分标准或方法；
2.档案管理不规范，未编制目录，未按照归档要求进行装订。
	限期整改，期限三个月；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，依法处理并记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不良行为记录。
	1.水利部《关于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水利部公告〔2023〕18号）附件2：《各专业类别主要检测项目、参数及必须依据标准对应表》；
2.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（RB/T 214-2017第4.5.14款）；
3.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36号）第十五条；
4.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水建设〔2019〕306号）第十二条第一款。

	6
	四川禹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
	1.根据水利部公告要求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缺少部分标准或方法；
2.档案管理不规范，未编制目录，未按照归档要求进行装订；
3.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信息完整度不足。
	限期整改，期限三个月；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，依法处理并记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不良行为记录。
	1.水利部《关于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水利部公告〔2023〕18号）附件2：《各专业类别主要检测项目、参数及必须依据标准对应表》；
2.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（RB/T 214-2017第4.5.14款）；
3.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36号）第十五条；
4.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水建设〔2019〕306号）第十二条第一款。

	7
	四川恒固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
	1.根据水利部公告要求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缺少部分标准或方法；
2.档案管理不规范，未编制目录，未按照归档要求进行装订。
	限期整改，期限三个月；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，依法处理并记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不良行为记录。
	1.水利部《关于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水利部公告〔2023〕18号）附件2：《各专业类别主要检测项目、参数及必须依据标准对应表》；
2.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（RB/T 214-2017第4.5.14款）；
3.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36号）第十五条；
4.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水建设〔2019〕306号）第十二条第一款。



